[image: ]112年度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自行車產業淨零碳排及產品創新加值-自行車製造業低碳、智慧升級轉型輔導作業」即日起開始受理，自公告日起案件數額滿或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2023/4/24）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委辦單位：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壹、前言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全球經濟挑戰，行政院提出《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經濟部以「穩經營、留人力、助升級、注資金」為推動核心，提出「邁向疫後復甦，打造溫暖堅韌的臺灣」，來協助自行車相關產業強化韌性，加速智慧化、低碳化轉型。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威脅，歐美國家加快腳步響應淨零碳排政策，歐盟已於2021 年7 月正式啟動氣候防線，公布碳邊境調整機制草案，2023 年展開為期 3 年過渡階段，2026年起歐盟即將實施碳邊界調整機制(CBAM)課徵碳稅，實施後將造成我國出口成本增加及切入國際供應鏈困難。我國自行車產業以出口為主，深受國際趨勢影響。 
爰訂定「推動自行車產業淨零碳排及產品創新加值-自行車製造業低碳、智慧升級轉型輔導作業(以下稱本計畫)」申請須知(以下稱本須知)，以自行車相關製造業為對象，藉由政府挹注資源偕同產學合作，依據業者需求指派專家團隊提供低碳化與智慧化轉型升級之諮詢診斷，協助廠商找出廠內問題，提供診斷報告、改善建議報告，並協助廠商進行碳盤查，推動產業朝向低碳化與智慧化升級轉型，以即早因應國際供應鏈並滿足2050淨零排放目標。
貳、申請作業摘要說明
1、 [bookmark: 二、_計畫期間]申請資格
(1) [bookmark: (一)_輔導單位]輔導單位
1. [bookmark: _Hlk133324377]在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法人登記或教育部合法立案登記之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另外，須為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之服務機構，執行碳盤查者須具備相關碳盤查能量。
1. 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
1. 不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1. 財團法人與技術服務業者財務狀況應符合下列條件：
(1) 淨值不得為負值。
(2) 非金融機構拒絕往來戶。
(3) 3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1. 大專院校財務狀況淨值不得為負值。
1. 5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1. 最近3年內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2) [bookmark: (二)_受輔導業者]受輔導單位
1. 於中華民國境內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有工廠登記證明文件之國內自行車相關製造業者為優先(註1)。
2. 公司或其負責人均非銀行拒絕往來戶，且其對主管機關違約之舊案財務無責任未清者。
3. 近 3 年內無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4. 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
5. 不得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告之拒絕往來廠商。
6. 營業狀況不得為解散、歇業。
7. 無利用政府資源進行碳盤查相關補助或輔導。
8. 5年內未曾有執行政府科技計畫之重大違約紀錄。
9. 最近3年內未有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情事。
(註1：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110年1 月第十一次修訂中華民國業標準分類，313自行車及其零件製造業，以及312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中之電動輔助自行車等製造之行業。)
2、 計畫執行期間
(1) 自審查結果通知日起至民國112年11月30日止。
(2) 本計畫之專案計畫執行期程以6個月(含)以下為原則，每案計畫執行期程至少3個月。實際計畫執行期程由審查委員審定，相關撥款進度依照本計畫簽約期程核撥。
3、 申請方式
(1) 由輔導單位撰寫本計畫申請相關文件，並向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提出申請(採紙本收件，依掛號郵戳為憑，依序收件)。
(2) 諮詢電話：04-23501100 分機127 張小姐。
(3) 本須知相關申請資料電子檔可自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網站(http://www.tbnet.org.tw)下載。
4、 申請案件限制
(1) 本(112)年度受輔導單位以接受本計畫諮詢診斷1案為限。
(2) 每一輔導單位全年之申請案件不以1案為限。
(3) 若輔導單位同時申請本計畫多項專案或其他政府計畫，則同一執行人員單月之總投入人月數不得超過1人月。
(4) 本計畫自申請須知公布日期受理提案申請，若本計畫年度輔導經費用罄，即公布停止受理申請。
5、 輔導標的
(1) 中小企業(註2)工廠診斷：由輔導單位進廠訪視診斷與進行碳盤查，提供受輔導單位智慧化諮詢診斷與改善建議報告、低碳化諮詢診斷與改善建議報告、組織型碳盤查報告(註3) ，並推動受輔導單位參加低碳化與智慧化相關人培課程。
(2) 非中小企業工廠診斷：由輔導單位進廠訪視診斷與進行碳盤查，提供受輔導單位智慧化諮詢診斷與改善建議報告、低碳化諮詢診斷與改善建議報告、組織型碳盤查報告，並推動受輔導單位參加低碳化與智慧化相關人培課程。
(3) 以大帶小(註4)模式之工廠診斷：由輔導單位進廠訪視診斷，提供受輔導單位智慧化諮詢診斷與改善建議報告、低碳化諮詢診斷與改善建議報告，並推動受輔導單位參加低碳化與智慧化相關人培課程。
(註2：根據行政院經濟部於109年6月24日修正發布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2條：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一億元以下，或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
(註3：為推動一般中小企業檢視自身碳排，得參考環保署規範範疇或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或國際ISO等規範，執行範疇一(直接排放)與範疇二(能源間接排放)之碳盤查，並完成碳盤查報告書。)
 (註4：以帶大小：以自行車相關中心廠帶領十家供應鏈廠商執行智慧化、低碳化進行諮詢診斷建議。)
6、 執行模式
由輔導單位針對受輔導單位在智慧化(智慧製造現況調查、廠商需求)、低碳化(碳排熱點調查、廠商需求)兩面向，進廠訪視並提供諮詢診斷服務，完成智慧化與低碳化改善建議報告；確認廠商碳盤查需求，依循相關規範完成組織型碳盤查報告；於執行計畫期間，輔導單位推動受輔導單位參加低碳化相關人培課程。
7、 個案經費與必要成果產出
最終核定金額皆為含稅金額，政府經費一經核定即無法再做變更，自籌款不可調降且須全數用於該計畫工作項目，不得移作他用，核定金額依審查會議決議。
(1) 中小企業工廠診斷：
1. 每案政府經費上限為新臺幣16萬元；受輔導單位自籌款至少占專案總經費20%(含)以上；政府經費以專案總經費80%為限，實際政府經費由審查委員審定。
2. 每案必要成果產出： 
(1) 智慧化諮詢診斷報告及改善建議報告；
(2) 低碳化諮詢診斷報告及改善建議報告；
(3) 碳盤查報告。
(二) 非中小企業工廠診斷：
1.每案政府經費上限為新臺幣24萬元；受輔導單位自籌款至少占專案總經費20%(含)以上；政府經費以專案總經費80%為限，實際政府經費由審查委員審定。
2.每案必要成果產出： 
(1) 智慧化諮詢診斷報告及改善建議報告；
(2)低碳化諮詢診斷報告及改善建議報告；
(3)碳盤查報告。
（三）以大帶小模式之工廠診斷：
1. 每案1+10家，每案政府經費上限為新臺幣16萬元；受輔導單位自籌款至少占專案總經費20%(含)以上；政府經費以專案總經費80%為限，實際政府經費由審查委員審定。
2. 每案必要成果產出： 
(1)智慧化諮詢診斷報告及改善建議報告；
(2)低碳化諮詢診斷報告及改善建議報告；
其他每案期末必要繳交文件：
(1) 完成受輔導單位參與執行單位辦理之低碳化與智慧化相關人培課程2人次，並提供受訓名單與課程清單。
(2) 結案同意書。
[bookmark: 五、_注意事項][bookmark: 參、_申請應備資料及收件地址][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_Toc133254418]六、申請應備資料
(1) 輔導單位之文件：
1. 資格文件
(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法人登記、大專院校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證明文件，及工業局「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合格機構」之證明文件，另執行碳盤查輔導者須具備相關碳盤查資格合格證書。
(2)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或免稅證明(如401或403報表)。
(3) 非金融機構拒絕往來戶及無退票之證明文件(票據信用查覆單) 。
(4) 國稅局之「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
2. 升級轉型診斷申請表。
3. 專案計畫書。
4. 聯絡人及計畫執行人員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5. 申請文件檢查表 。
6. 其他：如公司簡介、商品照片、專利證明、得獎證明、品牌推薦函等，請自行評估檢附。 
(2) 受輔導單位之文件
1. 資格文件
(1)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
(2) 工廠登記之相關證明文件。
(3) 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或免稅證明(如401或403報表)。
(4) 非金融機構拒絕往來戶及無退票之證明文件(票據信用查覆單) 。
(5) 國稅局之「納稅義務人違章欠稅查復表」。
2. 受輔導單位同意暨聲明書。
3. 受輔導廠商負責人及聯絡人之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4. 其他：如公司簡介、商品照片、專利證明、得獎證明、品牌推薦函等，請自行評估檢附。 


[bookmark: 一、_申請應備資料：][bookmark: _Toc133254419]八、收件地址、聯絡窗口與收件截止日
(一)收件資訊：
地 址：40768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三十七路17號(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收件人：計畫管理組
(二)聯絡窗口：
聯絡人：張小姐
電 話：04-23501100 分機 127
Email：chc_pm@tbnet.org.tw
[bookmark: 三、_收件截止日：]三、收件截止日：
(1) 本計畫自申請須知公布日期受理提案申請，審 查 收 件 截 止 日 依 執 行 單 位 官 網(http://www.tbnet.org.tw)公告為準。
(2) 若有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3) [bookmark: _GoBack]專案計畫書請依 執 行 單 位 官 網(http://www.tbnet.org.tw)公告之截止日期前寄至chc_pm@tbnet.org.tw 信箱，審查日期為收件截止後一個月內辦理，時段會再另行安排。

【自行車製造業低碳、智慧升級轉型輔導作業申請文件下載】
1. 申請須知下載
2. 申請文件格式下載
[image: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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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辦單位：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壹、


前言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全球經濟挑戰，行政院提出《疫後強化經濟與社


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經濟部以「穩經營、留人力、助升級、注


資金」為推動核心，提出「邁向疫後復甦，打造溫暖堅韌的臺灣」


，


來協助自行車


相關產業強化韌性，加速智慧化、低碳化轉型。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威脅，歐美國家加快腳步響應淨零碳排政策，歐盟已於


2021 


年


7 


月正式啟動氣候防線，公布碳邊境調整機制草案，


2023 


年展開為期


 


3 


年過渡階段，


2026


年起歐盟即將實施碳邊界調整機制


(CBAM)


課徵碳稅，實施後將造成我國出口成


本增加及切入國際供應鏈困難。我國自行車產業以出口為主，深受國際趨勢影響。


 


 


爰訂定「推動自行車產業淨零碳排及產品創新加值


-


自行車製造業低碳、智慧升級轉


型輔導作業


(


以下稱本計畫


)


」申請須知


(


以下稱本須知


)


，以自行


車相關製造業為對象，


藉由政府挹注資源偕同產學合作，依據業者需求指派專家團隊提供低碳化與智慧化


轉型升級之諮詢診斷，協助廠商找出廠內問題，提供診斷報告、改善建議報告，並


協助廠商進行碳盤查，推動產業朝向低碳化與智慧化升級轉型，以即早因應國際供


112


年


度經濟部工業局


「


 


推動自行車產業淨零碳排及產品創新加值


-


自行車


製造業低碳


、


智慧升級轉型輔導作業


」


即日起


開始受理


，


自公告日起案件數


額滿或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


（


2023/4/24


）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委辦單位：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壹、 前言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後全球經濟挑戰，行政院提出《疫後強化經濟與社 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經濟部以「穩經營、留人力、助升級、注 資金」為推動核心，提出「邁向疫後復甦，打造溫暖堅韌的臺灣」 ， 來協助自行車 相關產業強化韌性，加速智慧化、低碳化轉型。     面對全球氣候變遷威脅，歐美國家加快腳步響應淨零碳排政策，歐盟已於 2021  年 7  月正式啟動氣候防線，公布碳邊境調整機制草案， 2023  年展開為期   3  年過渡階段， 2026 年起歐盟即將實施碳邊界調整機制 (CBAM) 課徵碳稅，實施後將造成我國出口成 本增加及切入國際供應鏈困難。我國自行車產業以出口為主，深受國際趨勢影響。     爰訂定「推動自行車產業淨零碳排及產品創新加值 - 自行車製造業低碳、智慧升級轉 型輔導作業 ( 以下稱本計畫 ) 」申請須知 ( 以下稱本須知 ) ，以自行 車相關製造業為對象， 藉由政府挹注資源偕同產學合作，依據業者需求指派專家團隊提供低碳化與智慧化 轉型升級之諮詢診斷，協助廠商找出廠內問題，提供診斷報告、改善建議報告，並 協助廠商進行碳盤查，推動產業朝向低碳化與智慧化升級轉型，以即早因應國際供

112年度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自行車產業淨零碳排及產品創新加值-自行車

製造業低碳、智慧升級轉型輔導作業」即日起開始受理，自公告日起案件數

額滿或經費用罄，即停止受理（2023/4/24）

 

